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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规范殡葬市场秩序，提高殡葬设施

服务水平，优化殡葬设施布局，节约土地资源，促进和谐社会建

设，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民政部等 16部委《关于进

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宁夏回族

自治区殡葬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事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开展殡葬设施建设

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要求，结合盐池县实际，制定

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我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

殡葬服务、管理、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

领导和自治区民政厅的支持指导下，以创新殡葬管理体制机制为

动力，聚焦整治突出问题、增加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较好

地完成了殡葬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

虽然我县殡葬事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主客观因素的

影响，推动全县殡葬事业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

战。一是殡葬设施建设存在短板弱项，殡葬基础设施难以满足当

下殡仪服务的需要；二是农村地区存在散埋乱葬、违规建坟等情

况，土地资源浪费严重；三是殡葬管理机制不够健全，殡葬服务

水平有待提升。因此，必须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殡葬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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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殡葬管理，全面提高殡葬服务能力和效率，推动殡葬事业高

质量发展。

二、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1月 1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 4月 23日修正）；

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2012年 11月 9日修订）；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十四五”时期社会服务设

施建设支持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社会〔2023〕294号）；

民政部《关于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的指导意见》（2012

年 12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发布《殡仪馆

建设标准》《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的通知（建标〔2017〕60

号）；

民政部 中央文明办 发展改革委等 16部门关于印发《关于

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民

发〔2018〕5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殡葬管理办法》（2024年 11月 24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 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殡葬

改革设立殡葬规划用地意见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104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开展殡葬设施建设规划编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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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通知》；

《吴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盐池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民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及盐池县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文件、统计资料等。

三、规划原则

（一）统筹规划，引领发展。按照“坚定不移深化土葬改革、

坚定不移推进丧俗改革”的总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殡葬服务

供给体系，提升殡葬服务的公益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重点完

善殡葬设施空白区域的规划布局，优化调整殡葬资源结构，确保

殡葬设施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布，形成覆盖全面、功

能完善、统筹配套、保障有力的殡葬设施规划体系。

（二）分层分类，功能完备。结合人口分布特点和土地资源

现状，紧扣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坚持殡葬服务设施建设的一体

化、系统化、集中化理念，科学规划殡仪服务设施和安葬设施的

布局，确保殡葬服务功能完备、覆盖全域，满足群众多层次、多

样化的殡葬需求。

（三）节约生态，文明绿色。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

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准入清单”的要求，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利用未利用地，科学规划、合理

布局殡葬设施，确保殡葬事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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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人为本，公益惠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以满足群众殡葬需求为导向，重点完善公益性公墓、殡仪馆等基

础殡葬公共服务设施，拓宽服务领域，提升服务水平，切实保障

群众基本殡葬需求，同时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殡葬服务需求。

（五）统筹协调，综合治理。坚持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强

化发展改革、民政、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部门行业监管职责，

完善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加强基层工作力量，建立健全组织有力、

责任明确、协调顺畅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党委领导、政

府主管、行业部门监管、群众和社会监督等作用，创新监管手段

和治理方式，实现政府、社会、市场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制度

完善的监管体系。

（六）科学评估，防范风险。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殡葬

政策法规，充分尊重和考虑传统殡葬习俗，广泛征询群众意见，

科学评估规划建设用地的可行性，并积极稳妥地处置历史遗留墓

地用地问题，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

四、规划范围

盐池县全域范围，包括辖区内 4 镇 4 乡 1 街道，总面积约

8522.2平方公里。

五、规划内容

（一）对全县殡葬设施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

（二）对全县公墓、殡葬设施用地情况提出规划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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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全县殡葬设施建设定位提出意见。

六、规划对象

公益性公墓、殡仪馆、历史埋葬点等殡葬设施。

七、规划期限

规划基期年为 2024 年，近期目标为 2028 年，远期目标为

2035年，远景展望至 20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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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位置

盐池县地处陕、甘、宁、蒙四省（区）交界地带，西与红寺

堡区、同心县、灵武市连接，北与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相临，东与

陕西省定边县接壤，南与甘肃省环县毗邻，自古就有“西北门户

灵夏肘腋”之称，是宁夏交通的东大门，辖区总面积 8522.2平方

公里，盐池县南北长 110公里，东西宽 66公里，县城距离自治

区首府银川市 131公里。

全县下辖花马池镇、高沙窝镇、惠安堡镇、大水坑镇、王乐

井乡、冯记沟乡、青山乡、麻黄山乡和盐州路街道共 4镇 4乡 1

街道（详见图 1、图 2）。

图 1 盐池县风貌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5%A1%94%E9%95%87/84136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9D%E5%AE%B6%E6%A1%A5%E9%95%87/24243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4%87%E5%85%B4%E9%95%87/242429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2%A7%E6%A1%90%E6%A0%91%E4%B9%A1/24244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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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盐池县行政区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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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形地貌

盐池县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为黄土丘陵区，海拔 1600-1800

米，沟壑纵横；北部为鄂尔多斯缓坡丘陵区，海拔 1400-1600米，

开阔平缓。

三、历史文化

盐池县地理位置独特，历史悠久。既有秦汉时期的长城墩堠，

又有近代革命的历史遗迹，既有中原的农耕文化，又有塞外的游

牧文化，既有陕北的信天游，又有西北的花儿，形成了盐池独特

的多边文化。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结果中，经文物部门实地调查登记

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共 489处。其分布类型分别为古遗址（聚落

址、村落址）110处，烽火台 136处，堡址 44处，城址 21处，

古建筑（坛庙祠堂）49处，古墓葬 33处，长城及长城附属建筑

15处，石窟 2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10处，其他类

60处。

四、气候特点

盐池县属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日照长、温差大，干旱少

雨，光能丰富，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 7.8℃，冬冷夏热，冬夏

两季平均温差 28℃左右；2023年，全年最高气温 34.9℃、最低

气温-25℃、年平均气温 9.8℃、全年降水量 264.1毫米、蒸发量

836.3毫米、日照时数 2621.1小时，无霜期天数 174天，扬沙 34次。



9

五、交通资源

盐池县交通便捷。2条铁路：太中银线、包兰铁路；4条高

速公路：青银高速（G20）、银百高速（G69）、定武高速（G2012）、

盐鄂高速（S15）；4条国道：海天线（G338）、黄山线（G307）、

乌江线（G244）、银榕线（G211）；6条省道：盐麻线（S201）、

高彭线（S202）、高青线（S307）、盐中线（S308）、惠红线

（S309）、萌城-喊叫水（S310）。

六、人口概况及分析

根据《盐池县 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

年末全县常住人口总户数为 6.29万户，常住人口数为 16.17万人，

从自然变动情况看：2023年全县出生人口 0.14万人，死亡人口

0.12万人，自然增长0.02万人，出生率为8.68‰，死亡率为7.44‰，

自然增长率为 1.24‰。分民族情况看：汉族 15.77万人，占常住

人口比重 97.5%，回族 0.35万人，占比 2.2%，其他少数民族 0.05

万人，占比 0.3%（详见表 1）。

表 1 2021-2023年常住人口数

年份

（年）

总人数

（万）

汉族

（万）

回族

（万）

其他民族

（万）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2021年 16 15.38 0.58 0.04 10.00 5.63 4.37

2022年 16.1 15.7 0.35 0.05 9.4 5.6 3.8

2023年 16.17 15.77 0.35 0.05 8.68 7.44 1.24



10

根据近 3年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数据分析，从 2021

年至 2023年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总体呈下降趋势，死亡率则呈

上升趋势，随着社会老龄化结构的加剧，死亡人数将不断增长，

殡葬用地需求逐渐增大（详见图 3）。

图 3 2021-2023年全县人口自然变动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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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现有公益性公墓 1座，占地面积 300亩，殡仪馆 1座，

占地面积 15.17亩，历史埋葬点 9处，回族 8处，汉族 1处。其

中冯记沟乡 6处，花马池镇 1处，大水坑镇和惠安堡镇各 1处，

总占地面积 513亩。

一、公墓现状

盐池县公益性公墓地处盐池县县城以北，盐柳路以东，距县

城 3公里，是 2008年经自治区民政厅批准建设的经营性公墓，

由盐池县福源殡仪馆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2022 年 2 月政府

投资 1011.12万元将其回购，交由县民政局管理运营。根据 2022

年 11月 21日盐池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建设盐池县公益性公墓

的批复》（盐政函〔2022〕23 号），经营方式由经营性转为公

益性。经实地调查测绘，盐池县公益性公墓占地总面积 300亩。

已建成区域占地 32亩，剩余可利用 268亩（详见图 4）。

图 4 盐池县公益性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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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埋葬点现状

历史埋葬点的形成是长期社会发展、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共

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多分布于村落周边的山坡、荒地区域，体

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文化信仰。

经实地调查，盐池县境内共有 9处历史埋葬点，其中回族 8

处，汉族 1处，总占地面积 513亩，已利用 344亩，剩余可利用

169亩。回族历史埋葬点主要分布在冯记沟乡、大水坑镇和惠安

堡镇等区域，而汉族历史埋葬点则位于花马池镇（详见表 2）。

表 2 历史埋葬点统计表

名称
总面积
（亩）

已利用面积
（亩）

剩余可利用面积
（亩）

位置

花马池镇大墩梁历史埋葬点 281 267 14 花马池镇长城村

冯记沟乡苦水历史埋葬点 14 3 11 冯记沟乡回六庄村

冯记沟乡岔岱历史埋葬点 18 9 9 冯记沟乡回六庄村

冯记沟乡井沟历史埋葬点 38 8 30 冯记沟乡回六庄村

冯记沟乡南滩历史埋葬点 9 2 7 冯记沟乡回六庄村

冯记沟乡老庄子历史埋葬点 9 2 7 冯记沟乡回六庄村

冯记沟乡强记滩历史埋葬点 17 3 14 冯记沟乡回六庄村

惠安堡镇惠安堡历史埋葬点 92 37 55 惠安堡镇惠安堡村

大水坑镇大水坑历史埋葬点 35 13 22 大水坑镇大水坑村

总计 513 34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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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殡仪馆现状

盐池县殡仪馆位于县城以北，盐柳路以东，距县城 2.5公里，

于 2008年由盐池县福源殡仪馆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运营，总占地

面积 15.17亩。2022年 2月政府投资 846.6万元将其回购，交由

县民政局管理运营。运营模式由经营性转为公益性（详见图 5）。

图 5 盐池县殡仪馆



14

一、基本思路

全面贯彻落实殡葬改革政策，明确全县殡葬设施建设目标、

原则及核心指标，围绕“控制规模总量，规范土地利用；坚持补

齐短板，实现城乡共享；加强综合分析，合理确定选址；关注重

点问题，完善服务体系”的总体思路，不断提高殡葬设施建设水

平，实现殡葬设施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

多元化的殡葬服务需求，推动殡葬事业发展在普惠化、节地化、

人文化方面向更高水平迈进，形成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公益惠

民的殡葬设施网。

二、规划目标

到 2035年，全县殡葬服务将实现充分发展，覆盖城乡居民

的殡葬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建立健全，确保基本服务更有保

障，选择性服务更加丰富，殡葬服务设施日趋完善，公益性安葬

（放）设施实现全覆盖。殡葬综合监管将更加有力有效，殡葬行

业发展更加规范，殡葬信息化管理和服务全面普及，现代文明殡

葬新风尚逐渐形成。

（一）完善基本殡葬设施建设。加强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建

设和规范管理，逐步实现死亡人口集中进入政府批准建设的公墓

安葬，使散埋乱葬行为得到遏制。

（二）保障殡葬用地。根据盐池县死亡人口数量和殡葬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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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按照“殡葬用地保障 50年的需求，明确 20年为一个使用

管护周期，坚持满足 5年安葬需求的开发建设期限”原则，有序

提供殡葬用地，节约土地资源。

（三）节约殡葬用地。加强移风易俗宣传力度，积极引导群

众在公墓内集中安葬，不乱埋乱葬，倡导建设遗体安葬占地不超

过国家规定墓位占地面积，减少地面硬化，鼓励墓碑小型化或不

立碑；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公益性公墓内已开发使用的殡葬

用地绿化覆盖率达到 30%以上。

（四）规范用地程序，健全奖补机制。进一步规范殡葬用地

程序，公益性公墓及殡葬设施采取划拨方式，由县人民政府供地。

健全殡葬管理制度，包括殡葬管理办法、惠民殡葬及各项奖惩等

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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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殡葬用地测算依据

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

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墓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8〕

25 号）、民政部《公墓管理暂行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殡葬

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墓管理暂行办法》《宁夏回族自

治区城乡公益性公墓（逝安园）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

严格控制墓位占地面积。埋葬遗体的单人墓占地面积不得超

过 4平方米；双人合葬墓不得超过 6平方米。墓碑可统一使用卧

碑，长度、宽度、厚度分别小于 0.45米、0.35米、0.1米；墓位

左右间距不超过 0.2米，墓前步道宽度不超过 0.8米。

殡葬规划用地绿地覆盖率不低于 30%，确保建设一片绿化一

片，作为公共基础设施永久保留、循环利用。

二、殡葬用地测算方法

公墓用地测算方法：根据死亡人口和墓位占地面积，考虑绿

化、基础设施占地面积等因素，计算殡葬用地需求。在尊重各民

族丧葬习俗的前提下，本次规划汉族采用遗体葬方式，按照合葬

和单独葬两种方式计算，其中单独葬占 70%，合葬占 30%。回

族则尊重其少数民族丧葬习俗，全部采用遗体葬，按照单独葬计

算。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殡葬管理办法》，埋葬遗体的单人墓

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4平方米；遗体墓（含双人墓）不得超过 6平

https://www.waizi.org.cn/doc/65685.html
https://www.waizi.org.cn/doc/65685.html
https://www.waizi.org.cn/doc/65685.html
https://www.waizi.org.cn/doc/656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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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结合盐池县公益性公墓实际情况，公墓中绿化占 30%，道

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占 20%。

计算公式如下：

殡葬规划用地=遗体土葬双人墓面积+遗体土葬单人墓面积；

遗体土葬双人墓面积=遗体土葬人数×6÷2÷50%（㎡）；

遗体土葬单人墓面积=遗体土葬人数×4÷50%（㎡）。

三、人口规模预测

（一）人口规模预测方法

根据近 2年全县户籍年龄段人口数、全县人口的平均死亡年

龄及 2年人口死亡率（其中：2022死亡率为 5.6‰、2023死亡率

为 7.44‰），结合盐池县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取人口死亡率为

7‰进行分析及预测 50年死亡人口数。

（二）人口规模预测结果

近期 2024-2028年，累计 5 年全县总死亡人数约 5660 人，

其中汉族死亡人数约 5523人，回族死亡人数约 137人。

远期 2029-2035年，累计 7 年全县总死亡人数约 7923 人，

其中汉族死亡人数约 7751人，回族死亡人数约 172人。

远景 2036-2073年，累计 38年全县总死亡人数约 43012人，

其中汉族死亡人数约 42077人，回族死亡人数约 935人。

累计 50年全县总死亡人数约 56595人，其中汉族死亡人数

约 55352人，回族死亡人数约 1243人（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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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死亡人口数量预测统计表

年份 总死亡人数（人） 汉族（人） 回族（人）

2024-2028年（5年） 5660 5523 137

2029-2035年（7年） 7923 7751 172

2036-2073年（38年） 43012 42077 935

合计 56595 55352 1243

四、公墓用地规模预测

在尊重各民族丧葬习俗的前提下，本次规划汉族采用遗体葬

方式，按照合葬和单独葬两种方式计算，其中单人葬占 70%，合

葬占 30%。回族则尊重其少数民族丧葬习俗，全部采用遗体葬，

按照单独葬计算。

（一）根据死亡人口测算的用地规模

近期 2024-2028 年，累计 5 年用地总需求为 63亩，其中汉

族用地 61亩，回族用地 2亩。

远期 2029-2035 年，累计 7 年用地总需求为 88亩，其中汉

族用地 86亩，回族用地 2亩。13年累计用地 151亩。

远景展望至 2073年，累计 38年用地总需求为 477亩，其中

汉族用地 467亩，回族用地 10亩。50年累计用地 628亩。

累计 50 年全县总用地需求为 628 亩，其中汉族用地需 614

亩，回族用地需 14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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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殡葬用地总需求

累计 50年全县总用地需求为 628亩（汉族共需 614亩，回

族共需 14亩），不满足 50年的殡葬用地，还需规划约 360亩殡

葬用地。

五、殡葬设施选址原则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殡葬管理办法》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民

政厅 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殡葬改革设立殡葬规划用地

意见的通知》（宁政办发〔2015〕104号）文件中的规定。选址

应当选择未利用地，不得选定在耕地、水库、湖泊、河流、沟渠、

堤坝周边，不得选定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

水源保护区，不得选定在铁路、主干道路两侧 500米以内，不得

选定在耕地后备资源区。

六、殡葬设施选址

根据以上计算，回族公墓可满足 50年用地需求，不再新规

划回族公墓，汉族公墓无法满足 50年用地需求，还需约 360亩

的殡葬用地，规划综合现状需求、人口规模、地理位置、空间要

素、用地条件等要素，规划在大水坑镇柳条井村、高沙窝镇南梁

村各新建一处公益性公墓。高沙窝镇公益性公墓占地面积为 213

亩，主要服务高沙窝镇、王乐井乡、冯记沟乡、花马池镇部分村。

大水坑镇公益性公墓占地面积为 101亩，主要服务大水坑镇、惠

安堡镇、青山乡、麻黄山乡（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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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殡葬用地需求统计表

单位：亩

公墓名称 服务范围 总面积 现存量 规划量
需求量

汉族 回族

盐池县公益性公墓
服务于全县部分汉族及

回族死亡群众
300 268 254 14

规划新建盐池县大

水坑镇公益性公墓

服务大水坑镇、惠安堡

镇、青山乡、麻黄山乡部

分汉族死亡群众

101 101 101

规划新建盐池县高

沙窝镇公益性公墓

服务高沙窝镇、王乐井

乡、冯记沟乡、花马池镇

部分村汉族死亡群众

213 213 213

规划各乡镇预留公

益性公墓（预留用

地）

盐池县各乡镇 — — 200 46

合计 614 268 514 614 14

七、各公墓用地需求

（一）盐池县公益性公墓为现状公墓，公墓总面积 300亩，

剩余可利用 268亩，服务于全县部分汉族及回族死亡群众，共计

服务人口 75000人，其中回族 3500人，汉族 71500人，累计 50

年用地需求为 268亩，汉族需 254亩，回族需 14亩。

（二）盐池县大水坑镇公益性公墓为新规划公墓，公墓总面

积 101亩，服务于大水坑镇、惠安堡镇、麻黄山乡、青山乡汉族

死亡群众，共计服务人口 29000人，全部为汉族，累计 50年用

地 101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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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盐池县高沙窝镇公益性公墓为新规划公墓，公墓总面

积 213亩，服务于高沙窝镇、冯记沟乡、王乐井乡、花马池镇部

分汉族死亡群众，共计服务人口 57700 人，全部为汉族，累计

50年用地 213亩。

（四）大墩梁历史埋葬点因历史原因形成，乱埋乱葬问题突

出，经过近 70年的安葬，基本无地可用，随着时间推移，通过

自然修复，该埋葬点将作为远景规划殡葬储备用地。

（五）鉴于盐池县县域面积广阔，地广人稀且交通条件相对

不便，为切实满足我县居民就近安葬的需求，拟计划在王乐井乡、

冯记沟乡、青山乡、麻黄山乡、惠安堡镇预留约 200亩殡葬用地，

后期根据户籍人口数量和人口死亡率，合理规划建设公益性公墓。

八、各公墓近期用地需求

（一）盐池县公益性公墓 5年殡葬用地 26亩，土地由政府

划拨。

（二）盐池县大水坑镇公益性公墓 5年殡葬用地 11亩，土

地由政府划拨。

（三）盐池县高沙窝镇公益性公墓 5年殡葬用地 21亩，土

地由政府划拨（详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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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公墓规划期及展望期用地分期建设规划表

单位：亩

序号 名称 服务范围 属性
现状总

面积

规划新增

面积

剩余用地

面积

累计 50年殡

葬用地需求
近期 远期 远景

1
盐池县公益性

公墓

服务于全县部分汉族及

回族死亡群众
现状 300 268 268 26 33 209

2
规划新建盐池

县大水坑镇公

益性公墓

服务于大水坑镇、麻黄

山乡、青山乡、惠安堡

镇部分汉族死亡群众

规划 101 101 101 11 14 76

3
规划新建盐池

县高沙窝镇公

益性公墓

服务于冯记沟乡、王乐

井乡、高沙窝镇、花马

池镇部分汉族死亡群众

规划 213 213 213 21 27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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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墓主要分为经营性公墓和公益性公墓两大类。新建的公墓，

必须严格遵循《公墓管理暂行办法》（民事发〔1992〕24 号）

的相关规定。其中，公益性公墓的建设需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标

182-2017）进行规划与建设。公墓建设应注重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节约土地资源，并在墓区内设置多种安葬形式，以满足不同需求。

同时，公墓建设应因地制宜进行绿化美化，确保绿地覆盖率不低

于 30%。墓位（穴）严禁使用硬化、石化材料，禁止使用不可降

解材料，杜绝建设超标准墓位、家族墓、豪华墓、艺术墓和个性

化墓。公墓管理应规范化，倡导节地安葬，坚决杜绝圈地、乱埋

乱葬现象（详见表 6）。

此外，未经相关部门批准，公益性公墓不得对外经营殡仪业

务，以确保其公益属性。

公墓的总平面布局应包括以下功能区域：出入口、业务办公

区、停车场、墓地、祭悼场所、公共活动广场、集散广场、景观

绿地、公共厕所、道路、管线、明渠、石料场和刻碑间等。对于

二类规模的公墓，还应增设前区广场、公祭活动区、中心绿地和

展示区等功能区域。公墓内的用地比例应根据其建设规模、安葬

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地形地貌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理规划与分配，以

确保公墓的功能完善、布局合理，同时兼顾生态保护与景观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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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殡葬设施建设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属性
面积

（亩）
规划建设内容

规划建

设时间

1

新建大

水坑镇

公益性

公墓

规划 101

1.墓区设施

（1）墓穴：规划整齐、规格多样的墓穴，满
足不同需求。
（2）绿化景观：种植树木、草坪，营造宁静、
肃穆的氛围。

2.道路与交通设施

（1）主干道和次干道：确保车辆和行人通行
顺畅。
（2）步行道：连接墓区和服务设施，方便祭
扫者通行。
（3）停车场：提供充足的停车位，满足祭扫
高峰需求。

3.服务设施

（1）办公室：用于日常管理、接待和服务。
（2）公共厕所：在主要区域设置。
（3）休息区：提供座椅、凉亭等，供祭扫者
休息。
（4）信息指示牌：设置清晰的指示牌，方便
寻找墓区和服务设施。
（5）焚烧炉：设立专门的焚烧设施，确保安
全和环保。

2025年

2

新建高

沙窝镇

公益性

公墓

规划 213

1.墓区设施

（1）墓穴：规划整齐、规格多样的墓穴，满
足不同需求。
（2）绿化景观：种植树木、草坪，营造宁静、
肃穆的氛围。

2.道路与交通设施

（1）主干道和次干道：确保车辆和行人通行
顺畅。
（2）步行道：连接墓区和服务设施，方便祭
扫者通行。
（3）停车场：提供充足的停车位，满足祭扫
高峰需求。

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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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属性
面积

（亩）
规划建设内容

规划建

设时间

3.服务设施

（1）办公室：用于日常管理、接待和服务。
（2）公共厕所：在主要区域设置。
（3）休息区：提供座椅、凉亭等，供祭扫者
休息。
（4）信息指示牌：设置清晰的指示牌，方便
寻找墓区和服务设施。
（5）焚烧炉：设立专门的焚烧设施，确保安
全和环保。

3
盐池县

公益性

公墓

现状 300

（1）为确保公墓建设的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

需进一步完善土地使用手续，确保公墓用地的

合法性和合规性。

（2）加强公墓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按照

相关规范要求布置给水、排水设施，确保供水

系统稳定、排水系统畅通，避免对周边环境造

成污染。

（3）墓穴建设应严格控制大小，严禁超标准

建设。

（4）绿化方面，努力提高墓区绿化覆盖率，

确保绿地覆盖率不低于 30%。

（5）公墓应配置专门的遗物祭品焚烧设备，

确保焚烧过程安全、环保，减少对空气质量的

负面影响。

2030年

4 殡仪馆 现状 15.17 改造提升原悼念厅、休息室、附属用房、供配
电等基础设施。

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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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将殡葬改革和殡葬管理列入政府重

要议事日程，切实推进加强基本殡葬服务保障、规范公墓管理、

强化殡葬行业监管等各项工作。要落实政府的主体责任，积极推

动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殡葬改革发展作为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内

容和促进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举措，健全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部门协作、社会参与、法治保障的领导体制，完善殡

葬改革联席会议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完善政策措施，强化

责任落实。

（二）科学指导殡葬事业发展。规划为我县殡葬事业发展提

供了科学依据，明确了方向、目标和任务。通过对现状和未来需

求的深入分析，结合国家政策、地方实际和群众需求，制定了符

合盐池县实际的殡葬事业发展蓝图。规划明确了短期、中期和长

期用地需求，科学布局殡葬设施，合理配置资源，避免盲目建设

和浪费。

（三）满足群众需求。合理布局殡葬设施是满足群众需求的

基础，避免资源分配不均和服务覆盖不足，确保群众能方便、快

捷地获得服务。随着社会发展，群众需求日益多样化，殡葬服务

应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选择，以满足不同需求。提升满意度还

需注重服务的便捷性和人性化，简化手续，提供“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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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在一个地方完成所有事项。

（四）加强目标考核。建立以目标量化考核责任制为核心的

科学管理机制，确保殡葬管理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把殡葬管理

工作目标纳入社会经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作

为年度工作考评的重要内容和评选文明单位、文明村镇、先进（优

秀）个人的重要条件。

（五）加大资金投入。政府要加大对殡葬事业的投入，将殡

葬事业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殡葬设施建设和惠民殡葬资金落

实到位。要进一步落实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用地、税收等优惠政

策，发挥公益性殡葬服务在基本殡葬服务中的主导作用。

（六）落实部门责任。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明确殡葬管理职

责分工，建立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的惠民殡葬工作机

制。负责制定惠民殡葬政策具体实施办法，指导殡葬服务单位做

好服务对象资格审查、费用结算、档案管理等工作，不断增强服

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

（七）明确政策要求。根据盐池县实际情况，科学制定推行

惠民殡葬政策的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积极争取以政府发文或协

调相关部门联合发文的形式发布实施。明确惠民具体项目，政策

覆盖人群，救助保障标准、资金来源渠道、申请条件程序等内容，

尽可能简化操作程序，减少结算环节，推行惠民项目减免“一站

式”结算服务，确保便民、快捷、高效。加强与社会救助、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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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等制度的衔接，通过多种方式，对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

城乡居民的基本殡葬需求给予保障。

（八）科学编制规划。将殡葬事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按照殡葬用地墓穴面积，骨灰单人墓或双人合葬墓不

超过 1平方米；遗体单人墓不超过 4平方米、双人合葬墓不超过

6平方米。编制殡葬事业发展规划，优先保障殡葬设施用地，满

足“逝有所安”需求。公益性殡葬用地，依法使用国有划拨土地或

集体所有土地；经营性殡葬用地，采用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开

出让的方式取得。

（九）注重宣传示范。强化政策激励与宣传引导，提高群众

认同度参与度，持续推进移风易俗。以殡葬服务机构和村为平台，

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深入宣传殡葬法规政策，培育推广新

型殡葬礼仪，普及科学知识，传递文明理念，引导群众转变观念、

理性消费、革除陋俗，树立厚养薄葬、文明节俭的殡葬新风尚。

宣传厚养薄葬生命礼仪观念，引导安置形式由遗体葬向骨灰葬逐

步过渡。推广“殡”“葬”分离，合理设置祭扫专门区域，引导群众

文明治丧、低碳祭扫。

把移风易俗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研究制定本区域丧葬礼

仪规范指引，指导完善村规民约，明确陋习与新风的界限。稳妥

有序推进散埋乱葬治理，改善农村环境，遏制大操大办、相互攀

比等陈规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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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殡葬改革工作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坚持改革力度、发展

速度、群众承受程度相结合，倾听群众意见呼声，持续稳步推进

移风易俗。坚持疏导结合，针对基本殡葬服务保障、文明祭祀行

为引导等重点方面，加快出台鼓励性、引导性政策措施，完善服

务设施，提升服务管理水平，以先进的设施、优质的服务、有力

的保障赢得群众的认可与支持。

（十）强化监督检查。加强殡葬工作政策落实情况的督查考

核，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是否存在对违规土葬、散埋乱葬不作为的

问题，是否能够及时跟进对殡葬服务机构的事中事后监管，是否

能够落实惠民扶持政策等问题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逐项整改，

加强跟踪分析和通报。建立健全殡葬工作考核评价机制，把公益

性公墓服务作为衡量改革发展成效的重要指标纳入考核范围。强

化规划实施监测，确保殡葬管理各项措施及任务目标落到实处。

二、与相关规划衔接

殡葬事业发展规划要符合盐池县实际情况，更要结合相关规

划与之衔接，符合相关规划的总体方针和目标。

（一）与民政事业发展规划衔接。加大对乱埋乱葬和墓位面

积超标问题的治理力度，逐步形成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的殡

葬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本规划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价值导向，

以科学合理确定殡葬设施数量、规模、布局和功能为目标导向，

结合盐池县实际情况，科学评估测算出本行政区域殡仪服务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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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用地总量、除现有公墓用地外需增加的用地量，对于盐池县殡

葬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二）与县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衔接。规划按照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加快盐池县殡葬事业发展，发挥殡葬事业在构建和谐社

会中的基础性保障作用的原则，以全县城乡健康发展为目标，以

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殡葬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殡葬规划纳入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切实推动殡葬事业科学健康发展。

三、各部门职责

纪委监委：查处全县殡葬领域腐败问题、纠治不正之风，督

促相关部门开展案件查办、行风治理、乱象整顿，推动以案促改、

以案促治。

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

严查殡葬安葬（放）设施违规占用林地行为，加强对保护区巡护

巡查力度，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实施监管，及时发现并

制止在自然保护区内建设殡葬安葬（放）设施的行为，配合相关

职能部门开展殡葬执法。

组织部：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及时掌握党员干部治

丧情况，对存在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党员及党员领导干部及时

进行提醒谈话。

宣传部：将殡葬改革、文明节俭办丧纳入全县精神文明宣传

教育计划，多渠道、全方位宣传移风易俗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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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部：加强对宗教人士及信教群众的教育，加强宗教人士

参与殡葬活动行为的监管。

发展和改革局：会同民政部门争取项目资金，支持殡葬服务

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按照相关规定制定殡葬设施的收费标准。

公安局：依法打击涉殡葬领域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犯罪活动；

规范出具公民非正常死亡调查意见书；依法查处非法改装殡葬车

辆违法行为；及时核对注销确属死亡人员户口；会同相关部门依

法查处殡葬领域涉黑涉恶案件。

民政局：积极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加强殡葬管理，积极推动殡

葬改革工作，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切实加强对公墓的监督检

查和管理，坚决查处炒买炒卖墓穴、违规收费、超标准建设墓穴

等违法行为，维护殡葬市场秩序。切实加强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

保障群众基本殡葬服务需求。加强殡葬政策宣传和移风易俗引导，

倡导文明节俭、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尚，推动殡葬改革与精神文

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建立健全殡葬服务信息公开机制，

接受社会监督。

司法局：负责对殡葬事业发展规划进行合法性审查，为后续

殡葬改革提供法律服务。

财政局：负责保障落实惠民殡葬和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所

需资金，将殡葬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确保资金及时足额拨付。

根据殡葬改革和管理的实际需求，合理安排资金使用，重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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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殡葬服务能力提升以及节地生态安葬推广

等工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严格按照丧葬有关政策，落实丧葬

补贴及抚恤金发放工作。

自然资源局：负责对殡葬用地的审批管理，将全县殡葬设施

用地及公墓用地纳入县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保殡葬用地布局

科学合理、与城乡发展相协调。规范公益性公墓、殡仪馆等殡葬

设施用地手续，明确用地性质、规模和用途，依法依规办理用地

审批和登记手续。对乱占土地建造殡葬安葬（放）设施的，要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及时

纠正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土地资源合法合规使用。同时，

建立殡葬用地动态监测机制，定期对殡葬设施用地使用情况进行

核查，确保用地规模与实际需求相匹配，避免土地资源浪费。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对殡葬设施项目中的房屋建筑工程

核发施工许可证，对施工过程中的质量和安全进行监督，确保房

屋建筑工程的建设符合国家建设规范和安全生产要求，房屋建筑

工程竣工验收后，依法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加强对治丧环境的管

理，制止沿街、沿路乱设灵堂、抛撒旻纸和燃放鞭炮等扰民行为。

制止在城区主要道路、广场、公共区域焚烧旻纸、祭品等行为。

农业农村局：负责对占用耕地建设殡葬安葬（放）设施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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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法予以处置，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确保耕地资源不被违规占

用。会同自然资源、民政等部门，加强对农村地区殡葬用地的巡

查和监管，及时发现并制止乱占耕地建设殡葬设施的行为。

卫生健康局：加强与民政部门在遗体存放、交接、转运等方

面的协调。负责整治医疗机构殡葬乱象，强化行业监管，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医疗机构出具死亡证明的管理。

在医疗机构死亡的人员，医疗机构应及时与殡仪馆对接，转运遗

体，杜绝尸源从医疗机构流入社会。纠正医疗机构太平间外包或

非法开展殡仪服务等行为，做好医院太平间的遗体消毒、存放、

管理等卫生防疫工作。做好传染病死亡遗体的处置工作，确保卫

生防疫处理和遗体转运的规范性。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市场价格行为进行监管，依法查处违规

收费，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不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格欺

诈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惩处商业贿赂、虚假宣传、诱导捆绑、

强制收费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殡葬行业市场秩序。依托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建立失信黑名单制度，将失信黑名单信

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强化对殡葬服务机构的信用监管，

实行联合惩戒。配合民政局打击和查处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

术标准的殡葬设备的行为。

林业和草原局：依法保障纳入规划的殡葬设施用地需求，纠

正和查处违法占地建设殡葬设施、违法占用耕地林地建坟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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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认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监督家属将逝者遗体安葬在政府批准建设的公益性公墓内，制止

散埋乱葬。强化宣传教育引导，使辖区内居民群众树立厚养薄葬、

节俭治丧的理念，推进移风易俗，管理本辖区内的公益性公墓和

其他丧葬设施，协助职能部门开展殡葬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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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效益

殡葬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事务，更是一种社会行为，深刻反

映社会文明程度和价值观念。推动殡葬改革有助于促进社会文明

进步，培育健康、理性的殡葬文化。倡导“厚养薄葬、节俭治丧”

的理念，能够改变“重葬轻养”的传统现象，减少资源浪费和经济

负担，引导社会形成理性、节俭的价值观。通过建设公益性殡葬

设施，提供低价或免费服务，可以有效保障低收入群体“逝有所

安”的基本权益，彰显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同时，殡葬改

革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文明理念，避免资源

浪费和环境污染，推动殡葬活动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殡葬改

革不仅提升了社会文明水平，还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经济效益

推行节地生态葬法可节约土地资源，减少对耕地和林地的占

用，缓解土地紧张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释放更多土地资源。规

范化、集约化的殡葬服务能降低长期管理成本，减少后期维护投

入，减轻公共财政和家庭负担。同时，推动殡葬服务产业规范化

发展，可促进殡仪服务、墓地建设、丧葬用品等相关行业健康发

展，避免市场乱象，提升服务质量，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对群众

而言，规范化发展通过提供公益性服务和推广节俭方式，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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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丧葬负担，引导理性消费，避免攀比，使殡葬回归尊重逝者、

慰藉生者的本质。总之，殡葬改革和规范化发展能节约资源、降

低成本、促进产业发展、减轻群众负担，实现经济效益。

三、生态效益

传统土葬和殡葬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多重负面影响，包括占

用大量土地资源、减少耕地和林地面积，甚至可能引发水土流失

等问题。此外，殡葬过程中使用的石材、水泥等材料可能对土壤

和水源造成污染，进一步加剧环境压力。推行生态葬法则能够有

效缓解这些问题，减少土地占用和环境污染，节约土地资源的同

时增加绿化面积，显著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生态葬法还具有显著的低碳效益，通过减少焚烧纸钱、香烛

等传统殡葬行为，降低碳排放，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同时，生

态葬法能够促进城乡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合理规划土地

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这种模式不仅为当地经

济发展提供支持，还为生态保护开辟了新路径，推动形成绿色、

低碳、可持续的殡葬新格局，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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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规划经盐池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二、本规划涉及的土地面积以实测确权后的面积为准；

三、本规划由盐池县民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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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殡葬设施分布图

图 1 盐池县殡葬设施现状分布图

二、殡葬设施现状图

图 2 盐池县公益性公墓现状图

图 3 盐池县殡仪馆现状图

图 4 花马池镇大墩梁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图 5 冯记沟乡苦水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图 6 冯记沟乡岔岱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图 7 冯记沟乡井沟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图 8 冯记沟乡南滩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图 9 冯记沟乡老庄子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图 10 冯记沟乡强记滩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图 11 惠安堡镇惠安堡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图 12 大水坑镇大水坑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三、土地利用现状图

图 13 盐池县土地利用现状图

四、殡葬设施规划图

图 14 盐池县公益性公墓规划分布图

图 15 盐池县大水坑镇公益性公墓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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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盐池县高沙窝镇公益性公墓位置示意图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第一章 总则
	一、规划背景
	二、规划依据
	三、规划原则
	四、规划范围
	五、规划内容
	六、规划对象
	七、规划期限

	第二章 行政区划及人口概况
	一、区域位置
	二、地形地貌
	三、历史文化
	四、气候特点
	五、交通资源
	六、人口概况及分析

	第三章 殡葬设施用地现状
	一、公墓现状
	二、历史埋葬点现状
	三、殡仪馆现状

	第四章 规划思路及目标
	一、基本思路
	二、规划目标

	第五章 殡葬设施总体布局规划
	一、殡葬用地测算依据
	二、殡葬用地测算方法
	三、人口规模预测
	四、公墓用地规模预测
	五、殡葬设施选址原则
	六、殡葬设施选址
	七、各公墓用地需求
	八、各公墓近期用地需求

	第六章 殡葬设施建设
	第七章 规划实施保障
	一、保障措施
	二、与相关规划衔接
	三、各部门职责

	第八章 主要效益
	一、社会效益
	二、经济效益
	三、生态效益

	第九章 附则
	第十章 附件
	一、殡葬设施分布图
	图1 盐池县殡葬设施现状分布图
	二、殡葬设施现状图
	图2 盐池县公益性公墓现状图
	图3 盐池县殡仪馆现状图
	图4 花马池镇大墩梁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图5 冯记沟乡苦水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图6 冯记沟乡岔岱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图7 冯记沟乡井沟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图8 冯记沟乡南滩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图9 冯记沟乡老庄子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图10 冯记沟乡强记滩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图11 惠安堡镇惠安堡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图12 大水坑镇大水坑历史埋葬点现状图
	三、土地利用现状图
	图13 盐池县土地利用现状图
	四、殡葬设施规划图
	图14 盐池县公益性公墓规划分布图
	图15 盐池县大水坑镇公益性公墓位置示意图
	图16 盐池县高沙窝镇公益性公墓位置示意图


